
 

 

 

 

 

 

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三屆灣仔區議會 

第十九次會議簡報 

 

灣仔區議會在二○一○年十一月十六日舉行第十九次會議，討論事項如下： 

 

1. 醫療改革第二階段公眾諮詢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向區議會介紹上述諮詢文件的重點、原則、歷史背景、

內容及建議，希望透過餘下約兩個月的諮詢時間多聽意見，讓醫保計劃能

更準確地敲定政策的方針。議員普遍認同醫保計劃的大方向，對計劃持正

面態度，亦同時就計劃細節提出不少建議。有議員認為政府可考慮成立獨

立機構承投醫保，使市民更安心投保。 

 

2. 運輸署署長探訪 

 運輸署署長長探訪灣仔區議會，向議員介紹簡介該署在灣仔區的服務範

疇、灣仔區的主要道路改善工程(包括中環灣仔繞道、銅鑼灣行人隧道研究、

擴闊維園道近怡東酒店的西行車道、改善山村道與山光道路口交通擠塞等

等)及公共運輸服務事項。區議員就銅鑼灣行人隧道、改善交通的措施、裝

置行車記錄儀、春暉中心、堅尼地道及跑馬地一帶交通擠塞的問題，交換

意見。 

  
3. 匯報第二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藍屋建築群 
 

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及聖雅各福群會的代表向區議會匯報活化藍屋建築群

的最新發展及建築設計。當局採取了一個創新的「留屋留人」方式去保育，

這項目。文物保育專員希望這計劃能得到區議會及居民的支持，因為這計劃

除了改善了藍屋、橙屋及黃屋居民的居住環境外，亦為社會造就了一些就業

機會。 
 
區議員就活化項目的「留屋留人」方案、將來租金的釐定、營運計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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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的可持續性、活化後與附近景觀的配合、人流估計等問題表達意見。最

後區議會以 10 票支持及 4 票棄權通過文件。 

 
4. 虎豹別墅活化項目 
 

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向區議會介紹上述項目的背景、用地資料、活化模式、

項目重點、活化建議、評審重點及准許用途。當局希望在文物保育的過程中，

可發掘不同的方式，多元化地保育香港的建築，而國際上也有很多不同例

子，顯示商業元素結合在文物保育的項目內，對社會、對文物本身都有很積

極的作用。區議員就虎豹別墅活化項目的交通配套、開放給公眾觀賞的要

求、為何不闢作博物館或展覽場所、為何不以社企來營運等問題發表意見。

當局希望可盡快把這項目向前推進，在商業招標方式上作嘗試，試驗市場的

反應。 
 
區議員經討論後，以 13 票支持通過黃宏泰議員的理解來註釋動議所提的三

點精神。擬定標書應先廣泛諮詢大眾的意見，然後把意見反映在標書中，繼

而招標。 

 
5. 業主立案法團的運作問題 

 
區議員普遍認同管理委員會委員的角色重要，但是否需要宣誓才可證明其重

要性？大家對此甚為質疑。宣誓聲明對大廈業主立案法團是個滋擾，區議

員認為要取消宣誓聲明。區議會請民政事務總署高級聯絡主任黃錦全先生

把議員所表達的意見帶回民政事務總署，在檢討法例時顧及各議員的意見。 

 

6. 關注新商場落成及「銅鑼灣區行人通道」工程對銅鑼灣區內交通的影響 

 運輸署及希慎興業有限公司代表向區議會解答有關希慎廣場落成後對銅鑼

灣區內交通的影響，以及相關工程配套的安排。希慎廣場是希慎興業環保

概念「銅鑼灣綠連線」的一部分，在設計這建築物時，會顧及這地區的環

境及交通，尤其希慎廣場位處銅鑼灣區行人隧道的一個關鍵位置。希慎興

業建議在行人隧道展開前進行地下鞏固工程，在啟超道兩旁地下裝置臨時

鋼管支柱，形成一個龍門架，方便日後隧道的開挖，同時重新改善地面，

打造更優化的街道。 

 
經討論後，區議會希望希慎興業與政府部門積極配合，把銅鑼灣美化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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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樓宇更新大行動」 

區議員認同「樓宇更新大行動」，並懇請發展局考慮給予第二輪申請「樓宇

更新大行動」合資格的大廈全部能獲得合理資助。發展局回應，大行動是個

一次性的措施，但他會把議員的意見帶回發展局。 

 

8. 灣仔警署搬遷 

灣仔警署自 10 月 11 日起陸續搬遷，進展順利，報案室會在 11 月 19 日搬

遷。警民關係組會在 11 月 23 日最後離開舊址；報案室的電話及傳真號碼

不變。 

 

9. 禮頓山社區會堂租借條例建議修訂 

 區議會通過灣仔民政事務總署就禮頓山社區會堂設施租借條例所作的建議

修訂，包括修訂可獲豁免場地租金的人士／團體、申請團體須在申請表內

申報協辦機構／團體的資料、因應律政司意見而須刪減和增潤的條例、取

消繁忙及非繁忙時段、限制租用團體租借會堂的時期和節數不得轉讓等等。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二○一一年一月 

 


